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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极米科技” ）第一届监事

会任期已于2022年6月3日届满，根据《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召开职工大会，出席会议的职工一致同意选举廖传均先

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

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1名、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本次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

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廖传均先生将与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王建先生、杨洋女士

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7月15日

附件：

廖传均先生简历

廖传均，男，198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年

7月至2008年5月任福建冠捷电子有限公司TV部软件工程师；2008年5月至2012年

9月任晨星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TV部软件工程师；2013年11月至2019年5月任

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工程师；2019年6月至今成都极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工程师。

廖传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8,5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廖传均

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钟波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

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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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7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高新区天府软件园A区4

栋）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4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120,5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120,59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38.74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

38.743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改《公司章

程》和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普通股

27,120,5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普通股

26,770,712 98.7098 349,886 1.290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普通股

26,770,712 98.7098 349,886 1.290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普通股

27,120,5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钟波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26,084,843 96.1809

是

5.02

关于选举肖适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26,084,843 96.1809

是

5.03

关于选举刘帅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26,084,843 96.1809

是

5.04

关于选举尹蕾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26,084,843 96.1809

是

5.05

关于选举薛晓良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26,084,843 96.1809

是

6.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选举干胜道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6,363,370 97.2079

是

6.02

关于选举芮斌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6,363,370 97.2079

是

6.03

关于选举朱晓蕊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6,363,370 97.2079

是

7.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7.01

关于选举杨洋女士为监事的议案

26,361,958 97.2027

是

7.02

关于选举王建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26,363,370 97.207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2

关于确认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6,396,116 94.8134 349,886 5.1866 0 0.0000

5.01

关于选举钟波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5,988,774 88.7752

5.02

关于选举肖适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5,988,774 88.7752

5.03

关于选举刘帅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5,988,774 88.7752

5.04

关于选举尹蕾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5,988,774 88.7752

5.05

关于选举薛晓良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5,988,774 88.7752

6.01

关于选举干胜道先生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5,988,774 88.7752

6.02

关于选举芮斌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5,988,774 88.7752

6.03

关于选举朱晓蕊女士为独立董事的

议案

5,988,774 88.775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均为普通决议议

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5、6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志莘律师、谢艾玲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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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2,000.00

万元–

3,000.00

万元

盈利：

7,101.0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57.75%-71.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3,500.00

万元–

5,000.00

万元

亏损：

2,969.5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7.86% - 68.3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1

元

/

股–

0.02

元

/

股 盈利：

0.04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业务聚焦“大交易” 和“大资管” 。上半年，中央和各部委频繁释放

积极信号，各地全面落实因城施策，但受全国多地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房

地产市场仍面临较大挑战，商品房销售规模大幅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大交

易” 业务和顾问业务受房地产市场影响，收入同比下降。公司城市资产管理业务

稳定发展，收入持续增长；空间运营业务继续重组优化减亏。“大资管” 业务整

体收入因空间运营和顾问业务收入减少，同比略降。针对市场环境变化，公司主

动积极应对，进行业务重组和组织架构调整，降本增效，“大交易” 和“大资管”

业务毛利率均实现同比提升。

2、报告期内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公司以预期信用

损失为基础，对各项应收款项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计提减值准

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受全国多地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公司贷款资产

面临无法回收的风险增大，公司计提的减值准备相应同比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大资管” 业务继续重组优化，确认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约1,

730万元，属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比上年同期减少约6,35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2、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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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受市场波动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影响，为了加速各业务的催

款催收，加大回款力度，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

股子公司主动加强使用诉讼手段催收回款。经统计，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

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事项累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9,154.6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3.27%。所有涉案金额中，原告占

比69.11%，被告占比30.88%，公司作为第三人涉及诉讼的金额占比0.01%。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现集中披露尚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我方” )发

生的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在1,000万以上的如下表：

序号 原告 被告

我司角

色

立案

/

应诉时间 案由 诉讼请求 状态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惠州市善居电

子商务有限公

司

惠州大亚湾和

盛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广东方

直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原告

2022/3/16

合同纠

纷

1.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

费人民币

16,561,964.95

元；

2.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

金人民币

702,227.31

元（以服务费人民币

16,561,964.95

元为计算本金， 按照

0.04%

自

2021

年

11

月

9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暂计至

2022

年

2

月

22

日止。）；

3.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实

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人民币

10,000

元。

4.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

用、保全费。

待开庭。

2

珠海市善居电

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中山市盛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原告

2022/1/11

商品房

委托代

理销售

合同纠

纷

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代理费

13,

856,256

元及违约利息（以

13,856,256

为基

数， 从起诉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清偿之日止）。

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已调解执行中，截止

2022

年

7

月

1

日，已收到

回款

700

万。

2022/6/28

收到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

1

、双方确认截止至

2022

年

2

月

9

日，原告在本

案中已代理销售的、 符合结算条件的单位

（即房地产）共计

212

套（具体详见附件湾区

盛景佣金明细表），被告因此应向原告支付

结算佣金合计人民币

14,212,075

元； 该款项

被告已向原告支付

294,104

元， 还尚欠原告

结算佣金人民币

13,917,971

元。

2

、上述尚欠结算佣金由被告分四期支付，具

体付款期限如下：第一期，被告于本案项下

全部保全措施解除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

原告支付佣金

3,000,000

元；第二期，被告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原告佣金

2,000,000

元；第三期，被告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原

告佣金

100,000

元；第四期，被告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前支付原告佣金

6

，

917,971

元；【经核

实，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被告已通过付款及

抵扣的方式支付上述代理佣金合计

6,749,

738

，尚欠原告代理佣金

7,168,233

元】；若存

在逾期解封的情况，付款时间相应顺延，且

不视为被告违约。

3

世联房地产咨

询（惠州）有限

公司

梅州大百汇品

牌产业园有限

公司

原告

2022/5/10

合同纠

纷

1.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

22,788,810.08

元及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

以应付款项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同业拆

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

为标准， 自应付之日次日起算至全

部款项付清之日为止）

2.

本案发生的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

执行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22

年

6

月

15

日开庭，待一审判决。

4

深圳世联行顾

问服务有限公

司

中山市恒锐房

地产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深

圳）有限公司

原告

2022/1/6

合同纠

纷

1

、 请求判令被告

1

支付拖欠的代理服务

费合计

21,216,990.93

元。

2

、 请求判令被告

1

支付因拖欠的代理服

务费所产生的违约金

350,160.31

元。

以开票部分的欠款金额

14,724,367.50

元

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

3.8%

向原告支付延

期付款的违约金合计人民币

350,160.31

元， 暂计至起诉之日即

2022

年

1

月

31

日

（详见违约金明细）。

上述

1

、

2

金额合计

21,567,151.24

元

（

2022

年

1

月

1

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的违

约金按照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延续计算。）

3

、请求判令被告

2

承担连带责任。

4

、请求判令被告

1

、被告

2

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

待开庭。

5

珠海世联房地

产咨询有限公

司

中山市弘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

恒大地

产集团珠三角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原告

2022/5/13

商品房

委托代

理销售

合同纠

纷

1

、请求判令被告

1

、被告

2

共同支付拖欠

的代理服务费合计

16,665,232.56

元。

2

、请求判令被告

1

、被告

2

共同支付因拖

欠的代理服务费所产生的违约金

849,

792.51

元。

以开票部分的欠款金额

16,520,389.69

元

为基数，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

3.85%

向原

告支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合计人民币

849,792.51

元，暂计至起诉之日即

2021

年

12

月

30

日（违约金明细附后）；

上述

1

、

2

金额暂计

17,515,025.07

元

（

2021

年

12

月

30

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的

违约金按照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延续计

算。）

3

、请求判令被告

1

、被告

2

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

该案件将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开庭。

6

珠海世联房地

产咨询有限公

司

中山恒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

恒大地产

集团珠三角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原告

2022/5/13

商品房

委托代

理销售

合同纠

纷

1

、请求判令被告

1

、被告

2

共同支付拖欠

的代理服务费合计

16,174,931.88

元。

2

、请求判令被告

1

、被告

2

共同支付因拖

欠的代理服务费所产生的违约金

974,

004.38

元。

以开票部分的欠款金额

14,796,604.09

元

为基数，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

3.85%

向原

告支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合计人民币

974,004.38

元，暂计至起诉之日即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上述

1

、

2

金额暂计

17,148,936.26

元

（

2021

年

12

月

21

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的

违约金按照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延续计

算。）

3

、请求判令被告

1

、被告

2

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

该案件将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开庭。

7

深圳世联行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世联兴

业房地产顾问

有限公司

莆田恒晟置业

有限公司

原告

2022/3/29

合同纠

纷

1

、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

13,146,

021.91

元及逾期支付款项的违约金 （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自款项应付之日起

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暂计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的违约金为

352823.53

元）。

2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

告承担。

以上金额暂计：

13,498,845.44

元。

待开庭。

8

珠海市善居电

子商务有限公

司

珠海卓夫置业

有限公司

原告

2022/3/2

商品房

委托代

理销售

合同纠

纷

1

、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佣金合计

12,466,616.14

元。

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因拖欠佣金所产生

的违约金

506,027.18

元。

以开票部分的欠款金额

12,466,616.14

元

为基数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

3.85%

向原

告支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合计人民币

506,027.18

元，暂计至起诉之日即

2021

年

11

月

30

日（违约金明细附后）。

上述

1

、

2

金额合计

12,972,643.32

元。

（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的违

约金按照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延续计算。）

3

、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保全费、担保费。

已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开庭， 等待珠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书。

9

惠州市世联先

锋房地产顾问

有限公司

河源市远翔投

资有限公司

原告

2022/6/22

合同纠

纷

1.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

11509751.16

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

应付款项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

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

为标准， 自应付之日次日起算至全

部款项付清之日为止，详见附表）

2.

本案发生的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

执行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

担。

待开庭。

10

原告一、广州量

光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

原告二、汝州市

量光荔星企业

管理服务部（有

限合伙）

被告一、广州瑞

意科技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被告二、上海亚

格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被告三、上海世

联行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四、宋轩寒

被告五、广州量

光荔星科技有

限公司

被告刘、香江系

统工程有限公

司

被告

2021/9/26

案号：

(2021)

粤

01

民初

1791

号

合同纠

纷

（

1

）要求被告一、二、三、五、六连带支付

股权转让款

3550

万元及违约金

35.67

万

元。

（

2

）要求被告一、二、三、五连带支付因提

前转让对被告五的实质控制权所产生的

违约金

3000

万元。

（

3

）要求被告一、二、三、五连带支付被告

五逾期未与原告指定方签署代维合同而

产生的违约金

1000

万元。

（

4

）要求被告一、二、三、五连带赔偿因项

目提前转让而产生的期待利益损失

1800

万元。

（

5

）要求被告一、二、三、五披露项目转让

细节及证明。

（

6

）要求被告一、二、三、五、六连带支付

补偿款

640

万元及相关违约金。

（

7

）要求被告四对

640

万元中的

140

万元

产生的违约金

94500

元承担连带责任。

（

8

）要求被告一、二、三、五连带确认其他

投资方在

2022

年

4

月

24

日前投资至少

7000

万美元。

（

9

）要求被告一、二、三、五连带确保与原

告签署各类合同，保证原告权益。

以上诉讼请求暂时要求赔偿人民币

10025.67

万元， 并要求被告承诺项目至

少取得

7000

万美元的投资款。

广州量光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第一次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

来的起诉状和传票。 广州量光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在立案后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变更诉讼

请求为“合同纠纷，该案件已开庭审理，待出

结果。

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我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按

业务线划分如下表：

类别 金额（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情况

大交易业务诉讼

19,532.73

部分案件已结案， 部分案件已判决

执行中， 部分案件在一审、 二审阶

段，部分案件已立案、待开庭。

调解结案案件：开发商向我司支付服

务费；诉讼审理案件：判决被告开发

商支付我司服务费。

部分案件执行完毕， 部分案件待执

行，部分案件我司申请强制执行。

金融业务贷款类诉讼

894.73

部分案件已结案， 部分案件已判决

执行中，部分案件在一审阶段

判决被告向我司归还欠款。已结案（含

胜诉以及庭外和解还清逾期欠款或

还清全部贷款约

3.9%

，涉及金额约

35

万元。

部分案件执行完毕，部分案件已胜诉

待执行， 部分案件我司申请强制执

行。

大资管业务诉讼

594.01

部分案件已结案， 部分案件已判决

执行中，部分案件在一审阶段，部分

案件已立案、待开庭。

调解结案案件：被告向我司支付款项；

诉讼审理案件：判决客户支付我司款

项。

部分案件执行完毕， 部分案件执行

中。

劳动争议纠纷

2,116.98

部分案件已结案，部分案件在一审、

二审阶段， 部分案件已立案、 待开

庭。

部分案件判决我司支付费用，部分案

件驳回原告个人请求，部分调解案件

我司支付款项

部分案件执行完毕，部分案件执行中

其他纠纷

1,177.35

部分案件在一审阶段， 部分案件已

立案，待开庭

案件尚未判决 案件尚未判决

除以上所列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诉讼、仲裁事项。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

关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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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

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获悉，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上海晶茨” ）持有公司135,142,26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19%）的五笔

司法轮候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

135,142,264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19%

解除冻结时间

2022

年

7

月

12

日

持股数量

135,142,264

持股比例

26.19%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135,142,264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19%

此前，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晶茨所持公司股份因涉诉事项被司法轮候冻结，具

体详见公司2018-009号、2018-030号、2018-054号、2018-071号、2019-007号以及

2019-025号公告。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股份的冻结及解除冻结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

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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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上半

年度的经营业绩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5.5.1条中应当进行预告

的情形：“（一）净利润为负值” ；

● 公司预计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05.32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2,907.73万元，同比减少578.7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2,405.32万元，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减少2,907.73万元，将出现

亏损。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5,074.0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02.4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760.04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1、公司业绩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期贸易业务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有所减少。

2、2021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新收购上海国瑞怡康国康门诊部有限公司、西安

曲江新区未睦门诊部有限公司、 上海国瑞怡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10月31

日，公司合并新收购上海未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未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因

期间疫情反复和防控影响，上述公司并购后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合并范围变化导

致本报告期形成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相应减少。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652� � � �证券简称：雷迪克 公告编号：2022-051

债券代码：123045� � � �债券简称：雷迪转债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

2、预计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22年半年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涨：

43%

一

55%

盈利：

3,355.45

万元

盈利：

4,798.30

万元

-5,200.95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涨：

32.63%

一

45.32%

盈利：

3,173.72

万元

盈利：

4,209.43

万元

-4,612.09

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订的整体战略规划，在保障售后市场业务稳步

增长的同时，积极拓展汽车主机配套市场，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主机市场相关业

务。得益于公司产能瓶颈的突破以及对新能源汽车主机市场的切入，目前公司

在手订单量饱满，新能源汽车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实现了整体业绩高质量增长，

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588.87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22-43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一2022年0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

2022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

2021

年

1-6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21,732.28

万元–

23,049.39

万元

盈利：

13,171.0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5.00%-75.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4109

元

/

股–

0.4358

元

/

股 盈利：

0.2490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2年1-6月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21,732.28万元–

23,049.39万元之间， 同比增长65.00%-75.00%。 半年度业绩同比增长主要原因如

下：

1、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了宝龙汽车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收益对业绩产生正影

响；2、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全价值流及精益改善

活动，落实提质降本增效措施，降低了疫情、原材料波动等外部环境变化对经营业

绩的不利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ST海投 公告编号：2022-066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投资” 或“公司” ）于2022年

7月13日收到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 ）送达的《民事

裁定书》[（2022）琼民辖终28号]。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背景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尚有未履行程序未披露的关联方担保暂未解除。就为海航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物流” ）提供146,400万元担保事宜（起始日

期为2018年12月），公司已于前期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

省一中院” ）正式起诉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新兴支行、第三人海航物流

集团有限公司，并已收到由海南省一中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琼

96民初361号]，该案件已于2022年3月14日获法院正式立案。相关详细情况请见

公司于2022年3月16日披露的《关于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9）。

上述案件立案后，龙江银行向海南省一中院提出管辖权异议，龙江银行要

求案件移交至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公司根据《破产法》的规定

及最高院的批示意见，要求在海南省一中院管辖审理。海南省一中院于2022年4

月8日裁定驳回龙江银行的管辖权异议。 龙江银行于2022年4月18日再次就管辖

权异议事项上诉至海南省高院。 公司于2022年7月4日收到海南省高院送达的

《案件书面审理通知书》[（2022）琼民辖终28号]，通知书显示，海南省高院已就

龙江银行提出管辖权异议事项立案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7月6日披露

的《关于收到〈案件书面审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2022年7月12日，公司收到由海南省一中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2）

琼96民初590号]。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新兴支行 （以下简称 “龙江银

行” ）因与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向法院申请起诉。本次诉讼案件为龙江银行

作为原告就146,400万元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向法院申请起诉，海南省一中院已立

案，本次案件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7月13日披露的《关

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二、本次裁定情况

根据2022年7月13日公司收到的由海南省高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

[（2022）琼民辖终28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海南省高院做出如下裁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驳回龙江银行新兴支行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

议，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即本案由海南省一中院管辖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记载于 《2021年年度报告》、《关于收到 〈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诉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64）的诉讼外，公司目前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者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案管辖权裁定为海南省高院对龙江银行管辖权异议事项的终审裁定，本

次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尚不存在较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琼民辖终28号]。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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